
[image: image1.wmf]受

理

申

请

、

形

式

审

查

经

办

处

室

进

行

实

质

审

查

局

领

导

审

定

公

告

办

理

时

限

：

受

理

之

日

起

2

0

个

工

作

日

联

系

电

话

：

0

5

7

1

－

2

8

8

6

9

1

6

7

监

督

电

话

：

0

5

7

1

－

2

8

8

6

9

1

1

0

进

入

国

家

级

、

地

方

级

自

然

保

护

区

核

心

区

、

缓

冲

区

、

试

验

区

的

有

关

活

动

许

可

流

程

图

提

出

许

可

审

查

的

意

见

告

知

申

请

人

不

予

受

理

符

合

条

件


_1217315190.bin

